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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投资基础知识（七） 

2018年 8月 

对日投资的基本知识（七） 

—对日投资的类型— 

本文主要介绍对日投资相关的一般法律限制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对日投资方式（独资公司、

合资公司、企业并购）。 

 

1.概要 

（1）对日投资的方式 

    对日投资的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设立新公司，另一种为收购既有公司。对

于设立新公司可以选择以独资的形式设立也可以通过合资（JV：Joint Venture）的形式设立。 

    判断哪一种方式比较合适属于经营上的问题，但是同时也不能忽视法律上所应关注的问

题。 

（2）与投资相关的常规法律 

    在日本，原则上不限制外国的对日投资，即外国企业可以在日本国内自由设立公司或者

对日本企业进行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修改前的日本《外国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外汇法）规定，对外国投资采取事先许可、批

准制度。但是，该法于 1998年修改时，此条文已被废止。现在该法主要对涉及国家安全、公

共秩序以及公众安全的一部分行业要求事先报告，而对于其他行业只要求事后备案即可。 

    基于以上比较宽松的准入制度，在日本很少看到中方企业经常采取的“代持”，“协议控

股”等投资模式。 

    当然日本还有一小部分的行业存在限制外资准入的规定,即要求外资的持股控制在一定

比例之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是航空行业及影视媒体行业。 

 

2.以独资设立新公司 

（1）概要 

    由外国企业 100%出资设立新公司。 

 

（图 1：以独资设立新公司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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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优点及缺点如下： 

优点 缺点 

 出资者意思决定的自由 

 可以自行决定董事等经营团队人员 

 技术、营业秘密、专门技能等不容易泄露 

 比较容易撤退 

 可以独享在日本的利益 

 需要独自承担技术、销售渠道、品牌影响

力等经营资源 

 需要独自完成公司所有的运营 

 需要承担所有的投资费用 

（2）点评 

以独资的形式设立新公司的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自行控制公司。因此，如能独立在日本

开展业务的，一般会采取此种方式。但是，如前所述，对外资存在准入限制的部分行业，无

法以独资的方式设立公司。 

另外，关于设立公司的具体手续、以及法律上的注意事项等请参考本所编写的《对日投

资的基本知识（三）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 

 

3.设立合资公司 

（1）概要 

由外国公司与日本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式，也可以由

外国公司之间在日本设立合资公司，但是，本文仅以前者为例进行介绍。 

 

 

（图 2：设立合资公司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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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优点及缺点如下： 

优点 缺点 

 可以利用合作伙伴的技术、销售渠道、品

牌影响力等经营资源 

 可以与合作伙伴分担新公司的运营 

 可以共同分担出资费用 

 因出资比例及董事等人员的构成而无法

单独控制合资公司 

 经营方针及董事等成员出现意见分歧时，

将会对合资公司的运营产生影响 

 技术、营业秘密、专门技能等容易泄露 

 比较不容易撤退 

（2）点评 

此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展事业。如能寻找到具有共同经营理念且可

信赖的合作伙伴，值得考虑采取此种方式。 

与合作伙伴之间达成设立合资公司的意向后，需要订立合资合同，并基于此设立合资公

司。合资合同中约定包括合资公司业务内容、出资比例、各出资方的职责以及董事等的派遣

比例等在内的合资公司的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合资合同也是决定合资公司的控制权、以及解

决出资人之间出现意见分歧、顺利撤退等的重要协议。 

笔者曾经也遇到过虽然合资公司的控股权掌握在中方公司，但是因合资合同制作的不够

完善，导致发生无法变更代表董事长的情形，其实质上意味着该中方公司已失去了对合资公

司的控制。因此，建议在订立合资合同前以及订立时咨询律师以确保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作

为出资人的权利。 

 

3.企业并购 

（1）概要 

具有代表性的方式是外国公司通过取得日本既有公司的股份，并获得该公司的经营权。

收购部分股份后变成合资公司的，请参照前述 2 的内容。 

 

（图 3：企业并购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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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优点及缺点如下： 

优点 缺点 

 可以直接获得既有公司的员工、设备、销

售渠道、技术等经营资源 

 目标公司已取得的行政许可等，原则上继

续有效 

 寻找到合适的目标企业比较困难 

 目标公司的员工可能难以融入投资人的

企业文化（并购后可能出现人才流失） 

 收购的企业存在账外债务时，甚至可能影

响到总公司 

 

（2）点评 

因为企业并购并不需要企业从头开拓业务，可以称之为“用钱买时间”的一种方式。如

投资人对日本不具有充分的了解及经验，收购已经开展相关业务的企业，将能达到很好的效

果。但是，能够寻找到具备一定人数的员工、拥有相应的设备、销售渠道、技术等经营资源

的转让方并非易事。在日本设立公司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单纯以获得日本法人资格为目的实

施企业并购的话，则不具有太大的意义。 

另外，企业并购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并购企业之间的文化及价值观是否一致，实务中不乏

存在虽然收购了，但是不能有效地整合各方面的资源而无法达到良好效果的事例；也存在收

购后发现目标公司曾经存在不法行为、或者背负巨额的账外债务，从而影响到作为投资主体

的母公司业务的事例。 

因此，实施企业并购之前，实施包括制定收购计划以及各种尽职调查在内的事先调查则

显得至关重要。 

关于企业并购合同（SPA：Stock Purchase Agreement等）相关的内容，请参考本所编制

的《对日投资的基本知识（八）在日企业并购的基本知识》。 

 

本文仅整理了具有代表性的投资方式，并未能全方位的介绍所有的对日投资方式。对日

投资势必将耗费巨大的时间、人力以及金钱成本，还望能够慎重考虑。本所至今为止也服务

过众多的中华圈企业的对日投资，如有相关疑问欢迎随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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